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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医保发〔2025〕16号                签发人：牛曼玲
对自治州十三届政协四次会议

第1344002号提案的答复

马秀艳、马建荣委员：

您好！您在自治州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优化巴州医保政策提升医院服务效能的提案》（第1344002号）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医院级别相同  转诊转院权限不同
2015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系统地提出了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目标、原则、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根据“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原则，巴州确定了州域内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无需办理转诊转院，州域外及三级医疗机构须办理转诊转院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巴州精神卫生中心、951医院作为专科医院、部队医院给予了疆内转诊权限；二师焉耆医院根据兵地互认原则，与兵团一致保持了疆内转诊权限。除此之外，其他各县市二级医疗机构均无疆内转诊权限。

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十四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提出推动医保基金省级统筹。目前自治区医保局正在酝酿省级统筹政策，包括疆内无异地等转诊转院政策。待自治区医保局出台相关政策后，巴州医保政策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医保资金拨付不及时

2024年初，全州总额预算方案印发前，定点医药机构除住院费用外其它费用均已正常结算，实行DRG结算的医疗机构住院费用因月预付费率未确定故无法结算。为确保定点医疗机构正常运行，巴州医保局为定点医疗机构按月拨付了周转金，待正常开展月结后逐步予以收回，因此不存未及时拨付医保资金情况。

2025年，根据国家、自治区《推进基本医保基金即时结算改革的通知》文件精神，巴州医保局进一步优化传统结算方式，压缩月结算时长，确保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基金及时拨付到位。
三、医院内医保信息系统权限有限

根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自治区数据安全规定，定点医疗机构系统暂无法直接接入参保数据库。为方便参保群众获得优质高效医保服务，自治区统一开展了基层云站点建设，巴州已完成429个点位建设，基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可通过医保专用网络链路实现各类医保服务事项办理，包括参保登记缴费、信息查询及变更等高频事项。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可结合医院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采取接入医保专用网络链路或登录基层服务平台等方式为参保患者提供参保信息查询等相关服务。

四、医保智能审核流程繁琐且死板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印发《医疗保障基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管理办法（试行）》文件规定，国家医疗保障局负责拟定“两库”建设和管理，省级、地市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推进“两库”同步更新和本地化应用。因此自治区医保局定期公开向定点医疗机构征求智能监管系统规则优化意见建议，定点医疗机构可直接通过书面信函、电子邮件的形式反馈意见至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进一步优化智能审核流程及监控规则。同时国家鼓励定点医药机构应用“两库”加强内部管理，接入医保智能监管系统开展事前提醒，在医生开具医嘱时通过预审核及时警示，规范医药服务行为。

五、城乡居民和城镇职工费率差别较大

根据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文件规定，城乡居民医保基金独立核算、专户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因此按照“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及分级诊疗政策要求，巴州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分别制定了不同的等级差异化报销政策，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基金收入预算分别确定了支出预算。按照国家医疗保障DRG分组与付费技术规范规定，月预付费率依据支出预算与上年度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就诊人数测算得出，因此支出预算与实际就诊人数的不同导致城镇职工、城乡居民费率差异。

按照国家、自治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工作要求，我州将持续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完善调整居民政策，提高城乡居民基层医疗机构就诊率，减少不符合条件住院人数，提升医保资金使用效能，逐步实现同病同城同价。

感谢您对医疗保障事业的支持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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